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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就在雲的後面--修復式司法 

從「我們與惡的距離」談起 

傳統刑事司法制度偏重在懲罰，滿足被害人應報思想，但很多被害

人仍難以走出傷痛，或感受不到社會正義。法務部自 99 年 9 月試行「修

復式司法」以來，深受社會關注；106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，將「實踐

修復式正義」列入 12 大重點議題之一。法務部蔡清祥部長上任後接續

積極要求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，107 年 10 月 22 日函頒「推動『修

復式司法方案』實施計畫」，並於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中增列檢察官於

偵查中得轉介修復相關規定，立法院已於 108 年 4 月 29 日初審通過。 

因此，法務部 5 月 1 日下午舉行記者茶敍，特別邀請臺灣桃園地方

檢察署修復促進者蔡佩純心理師到場，從公視社會寫實劇「我們與惡的

距離」談「修復式司法」。蔡佩純心理師在修復式司法試行的第一年即參

與培訓，並受聘於桃園地檢署，是位認真、能結合專業背景的促進者，104

年接下撞死老婦肇逃 10多年後，肇事者下跪道歉的修復案例。桃園地檢署

檢察官基於民、刑事追訴已逾時效下，轉介進入修復程序，經修復式司法

業務主辦之觀護人評估，交由蔡佩純心理師透過其專業修復促進會談，使

被害人家屬得到道歉、賠償，加害人也因彌補所犯錯誤、獲得心靈的安定，

蔡佩純心理師因對修復式司法工作的投入，曾獲選為 105 年度法務部推展

修復式司法有功人士。 

「我們與惡的距離」雖然僅在第 10集呈現一場約 5分鐘的修復會談，

但其實整部影片可以說就是「修復式司法」精神的詮釋。如同該劇導演受

訪時曾說：「社會發生那麼大的事情的時候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其中參

與的一個角色。」那麼國家在犯罪發生後，如何療癒社會或民眾創傷、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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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平衡，復原破裂關係?除了刑罰外，「修復式司法」提供當事人另一種選

擇，修復式司法關注的重點不在懲罰或報復，而是相對於以刑罰為中心的

傳統刑事司法制度，建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體系，賦予「司法」尋求真

相、尊重、撫慰、負責與復原中實現正義之新意涵。 

法務部自 101 年 9 月 1 日起擴大於全國各地方檢察署試辦，並於 107

年 10月 22日將計畫修正為「推動『修復式司法方案』實施計畫」，迄今總

計收案 1,991件，開案 1,737件，其中 952件進入對話，690件達成協議。

修復促進者是修復式司法成功推展的重要關鍵，法務部特別制定「法務部

修復促進者培訓課程綱要」，以四項核心能力為架構，分別從知識、態度及

技能面向，建構修復促進者培訓之標準化課程，使修復促進者能在未來的

工作實踐上透過終身學習累積經驗與提升效能。法務部透過每年的課程開

發，積極培養專業的修復促進者，持續推動修復式司法，讓我們與惡的距

離，越來越遠。 

 


